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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华浩能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4 年 8 月 21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4 年 8 月 19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本案件开庭时间定为 2024 年 9 月 24 日。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湖南中房雄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琴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广州华浩能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自觉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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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告 

姓名或名称：茂名华浩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自觉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子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8 年 10 月 17 日，被告广州华浩能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州华浩）与化州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签署了《化州市中区水质净化处理设

施整体打包 PPP 项目合同》，约定广州华浩作为化州市中区水质净化处理设施整

体打包 PPP 项目的社会资本方。合同签署后，广州华浩成立项目公司，即被告

茂名华浩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名华浩，系广州华浩的全资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7 日，茂名华浩与化州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签署了《化

州市中区水质净化处理设施整体打包 PPP 项目合同》，约定茂名华浩作为化州市

中区水质净化处理设施整体打包 PPP 项目的项目公司。 

2019 年 8 月 14 日，广州华浩（甲方、发包方）与原告（乙方、承包方）签

订《化州市中区水质净化处理设施整体打包 PPP 项目化州市官桥镇和林尘镇两

座水质净化厂土建及厂区配套管网工程专业分包合同》，合同约定：“一、工程概

况 1.工程名称：化州市官桥镇和林尘镇两座水质净化厂土建及厂区配套管网工

程。4.工程造价：根据经政府审批的可研报告，上述两座净化厂的厂区土建工程

及管网工程总造价为 2840 万元，具体费用以设计施工图纸对应上述范围的工程

量以及经当地政府财局审定后的预算金额为准。二、承包方式、范围：（一）承

包方式：采用包工、包料、包质量、包工期、包机械、包安全文明措施、包工程

协调、包工程资料、完工后清理恢复的承包方式。八、合同价款、支付及结算方

式 1、合同价款。本合同暂定价为 2500 万元，含 9%税。本工程采取一般计税方

法（一般计税或简易计税方法〉计税，合同价款采用第（2）方式确定。（1）固

定价格合同。（2）可调价格合同，计价方式为③。可调价格合同采取计价方式为：

①工程量清单计价；②定额计价；③按终审单位（化财政局）审定的结算价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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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双方约定的结算方式计价。2、付款方式（1）预付款：本项目不提供预付款。

（2）工程进度款：①每单独一个镇级净化厂土建及厂区管网项目完工，甲方项

目部协助乙方完成相应镇级净化厂土建及管网子项目工程验收，合格后乙方提供

请款资料并提供相应的工程增值税专票后，经甲方审核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该

相应子项工程款预算审定价下浮后的 80%；对上述逾期应付未付款项，甲方按每

天万分之四的利息（月息 1.2%）补偿乙方。②工程竣工验收后，乙方须协助甲

方与政府办理结算，乙方报送有关资料后甲乙双方办理结算，结算工作完成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该工程合同结算价的 97%。剩余 3%作为该工程的质保金，

竣工验收 2 年后，15 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对上述逾期应付未付款项，甲方按

每天万分之四的利息（月息 1.2%）补偿乙方。” 

合同签订后，原告进场施工，已积极履行完毕全部施工义务。2020 年，原

告向被告广州华浩和茂名华浩交付案涉工程并提交案涉工程结算材料。同年，官

桥镇和林尘镇水质净化厂均通水并进入试运行阶段。2021 年 1 月 20 日，官桥镇

水质净化厂项目竣工验收。2021 年 1 月 29 日，林尘镇水质净化厂项目竣工验收。

2023 年 9 月，广东邦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化州市中区水质净化处理设施

整体打包 PPP 项目一官桥镇水质净化厂及配套官网工程结算书》，载明结算价为

34798799.11 元；出具《化州市中区水质净化处理设施整体打包 PPP 项目一林尘

镇水质净化厂及配套官网工程结算书》，载明结算价为 24414271.71 元。茂名华

浩在上述两份结算书盖章确认。但广州华浩仅支付了工程款 23451395 元，剩余

款项拖延欠付至今。 

原告认为，原告已严格按照约定履行施工义务，案涉工程已经验收、交付并

结算，而被告广州华浩、 茂名华浩与政府的结算均迟迟未启动审计，导致工程

价款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已超越合理期限，应当认为涉案工程结算以被告茂名

华浩确认的两份工程结算书为准，并认定付款条件已成就。 

因此，被告广州华浩应立即向原告支付剩余工程款 35761675.82 元

（59213070.82-23451395），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迟延付款的利息。同时，被告茂

名华浩作为案涉工程的项目公司、建设单位，且已实际接受了施工成果，应当对

案涉项目工程款承担共同给付义务。 

 



公告编号：2024-048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广州华浩能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35761675.82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17234099.94 元（其中（1）以 33985283.70 元为

基数，自 2021 年 1 月 30 日起，按每天万分之四的标准计付利息至 2023 年 1 月

29 日止，为 9910108.73 元；（2）以 35761675.82 元为基数，自 2023 年 1 月 30

日起，按每天万分之四的标准计付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至 2024 年 6 月

25 日，为 7323991.21 元。利息暂合计 17234099.94 元）； 

2.判令被告茂名华浩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对被告广州华浩能源环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共同给付义务； 

3.判令被告广州华浩能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华浩环保技术有限公

司承担律师服务费 50000 元； 

4.判决原告在上述债权范围内对案涉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

偿权； 

5.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以上合计 53045775.76 元） 

诉讼理由： 

原告认为，因被告的违约行为危及原告权益，为了维护债权，特向法院提起

诉讼。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其他进展 

本案件开庭时间定为 2024 年 9 月 24 日。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诉讼尚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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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诉讼事项尚未判决，暂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不

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目前，公司已聘请专业服务机构，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应诉通知书》； 

（二）《民事起诉状》。 

 

 

广州华浩能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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